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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教育厅文件
云教基〔2016〕13 号

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云南省义务教育阶段

免费教科书征订验收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州、市教育局：

为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免费教科书的征订、验收和发放工作，

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现将《云南省义务教育阶段免费教科书

征订、验收、发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

执行。

附件：云南省义务教育阶段免费教科书征订、验收、发放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2016 年 5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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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云南省义务教育阶段免费教科书征订

验收发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免费教科书的征订、验收和发

放工作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调

整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有关政策的通知》（财教

〔2007〕337 号）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义务教育阶段免费教科书（以下简称：免费教科书）

由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两部分组成。

第三条 免费教科书的使用对象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、民办

学校全部在校学生。

第四条 免费教科书的选用按照《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云

南省中小学教科书选用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（云教基〔2015〕29

号）》的文件精神执行。

第五条 纳入循环使用的免费教科书，按照《云南省教育厅

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义务教育部分免费教科书循环使

用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云教基〔2008〕8号）精神，进行发放和

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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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、学校应建立免费教科书档案管

理制度，制定统一的免费教科书征订、验收、发放、退还表格。

按学期登记造册、妥善保存，档案保存期限为 6 年。

第七条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建立数据核查机制，根据教育

事业统计报表、《全国中小学生学籍管理系统》（以下简称：国

网学籍）实名认证的学生数和学校实际在校学生数对下级教育行

政部门或学校的征订、验收和发放数据进行核查。

第二章 征订

第八条 免费教科书的征订工作每学期开展一次，秋季学期

在当年 5 月 31 日前完成，春季学期在上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。

第九条 免费教科书的征订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组织，

以学校为单位统一征订、逐级汇总上报。

教师用书由学校单独征订，费用从学校公用经费中列支，不

得并入学生用书订单。

第十条 征订工作应实事求是，以实际在校学生数为依据，

不得超数量、超范围征订。要认真做好一年级和七年级秋季学期

入学新生的摸底调查统计工作，确保征订数据真实、准确。

第十一条 无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者无国网学籍管理账户的新

建学校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按照核定的招生计划进行征订。

第十二条 学校要及时核对征订信息，确认无误后上报县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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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行政部门。

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及时汇总核查辖区内的征订情况，核查完

成后及时报（送）州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图书发行商。

征订总数超过教育事业统计报表数 3‰的县（市、区）(一年

级、七年级秋季学期除外），应了解具体原因，并向上级教育行

政部门进行书面说明。

第三章 验收、发放和清退

第十三条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督促图书发行商于每学期开

学前完成发行工作，保证课前到书，于开学后 2周内完成调剂工

作。免费教科书的验收工作秋季学期在当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，

春季学期在当年 3 月 31 日前完成。

第十四条 学校应安排专人负责免费教科书的验收、发放和

清退工作。每学期开学后应及时清点在校学生人数，落实每一个

未到校学生的流动情况，并据实验收和发放免费教科书。

第十五条 学校对超出实际在校学生数的免费教科书应按时

退还发行商，并确保干净整洁无破损；不足的应及时统计，向发

行商提出增补申请。验收数、退还数和增补数核实无误后，学校

应认真填写《云南省免费教科书验收表》，及时上报县级教育行

政部门。

第十六条 学校应认真做好复学、转学学生免费教科书的发



— 5 —

放对接工作。复学学生应及时纳入征订数，未征订的应及时申请

补发。对转学学生，按照在哪里征订，在哪里领取的原则发放免

费教科书。教材版本不同的，由学生本人书面提出申请，学校汇

总后报县级教育行政部门，经审核备案后换发。

第十七条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、学校报送的免费教科书验收、

退还数应和发行商共同签章认可，如对数字有异议且无法解决，

应及时将原因报上一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。

第十八条 免费教科书验收、发放、清退和增补工作结束后，

各级教育行政部门、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存留免费教科书。

第四章 监督检查

第十九条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制度，按

照“谁验收、谁发放、谁统计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加强对免费教科

书项目的监督检查。

第二十条 教育行政部门、学校主要负责人是免费教科书工

作的主要责任人，负责教科书征订、验收和发放的业务人员是免

费教科书的直接责任人。对免费教科书征订、验收和发放过程中

不认真履行职责，导致闲置浪费的，要视情况对主要责任人和直

接责任人进行问责。对造成的经济损失，由学校主要责任人和直

接责任人承担。

第二十一条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通过定期和不定期检查，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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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方中介机构开展免费教科书项目检查和绩

效评价。检查和绩效评价结果向全省通报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云南省教育厅负责解释。

云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6年 5月 31日印发


